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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1_9F_E7_9C_81_E5_c53_86159.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

加强对国有企业经理、厂长任职期间经济责任的监督，促进

国有企业健康、稳定发展，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

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企业以及其他国有企业

（以下统称国有企业）的经理、厂长的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及

任期届满续任的经济责任审计，适用本条例。 实行公司制国

有企业的董事长，按本条例规定实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第

三条本条例所称经理、厂长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是指审计机

关、国有企业主管部门或者主管单位（以下统称企业主管部

门）依照本条例规定，对因辞职、辞聘、解聘、退休、晋升

、调任、转任、降职、撤职等原因不再担任原职务及任期届

满续任的经理、厂长实行的任期内经济责任 审计（以下简称

离任审计）。 国有企业经理、厂长离任必须实行离任审计。

因辞职、辞聘、退休、晋升、调任、转任等原因离任的，一

般须先审计后离任；因解聘、降职、撤职等原因离任的，可

先离任后审计。 经理、厂长因任期届满续任的，应当先审计

再办理续任手续。 第四条 国有企业经理、厂长离任审计结果

，应当作为有关机关单位考核该经理、厂长工作业绩和实施

奖惩、任免职务或者聘用的重要依据。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审计机关（以下简称审计机关）是本行政区域内国有企

业经理、厂长离任审计工作的主管部门，对离任审计工作实



行统一管理、指导和监督。 各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和财

政、计划、人民银行、监察等部门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责，协

助做好经理、厂长离任审计工作。 第六条 审计人员依法实施

离任审计，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拒绝、阻挠，

不得打击报复。 审计人员实施离任审计，应当坚持依法独立

审计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 审计人员实施离任

审计，应当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廉洁奉公，保守国家秘密

和商业秘密，不得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第二章 审计管辖和

职权 第七条 审计机关根据国有企业的财政、财务隶属关系或

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关系，确定审计管辖范围。 第八条 审计

机关负责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国有企业、接受财政补贴

较多或者亏损数额较大的国有企业和无主管部门的国有企业

以及本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国有企业经理、厂长的离任审

计工作。 企业主管部门负责除审计机关审计以外的所辖国有

企业经理、厂长的离任审计工作，具体工作由其设立的内部

审计机构负责。 第九条 审计机关、企业主管部门实施离任审

计，必要时，可以委托社会审计机构实施离任审计。 实施离

任审计的社会审计机构应当具备足够的审计力量、健全的内

部管理制度和良好的社会信>，其资格须经省审计机关会同省

财政部门确认。 审计机关、企业主管部门委托社会审计机构

实施离任审计，应当与其签订《委托协议书》，并告知被审

计的经理、厂长和单位。 社会审计机构受委托实施离任审计

所需费用由委托的审计机关、企业主管部门列入预算。审计

机关委托社会审计机构实施离任审计所需费用，财政部门应

当予以保证。 社会审计机构实施离任审计的收费标准由省物

价、财政部门会同审计机关确定。 第十条 审计机关应当按规



定的职责加强对内部审计机构、社会审计机构的监督管理，

必要时对其审计质量进行检查。 第十一条 审计机关实施离任

审计，享有审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权。 内部审计机构

、社会审计机构实施离任审计，享有下列职权： （一）审查

被审计单位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财务计划及

其他与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 (二)检查被审计单位的资产； 

（三）就离任审计的有关问题进行调查，取得证明材料； （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审计人员向有关单位和个

人进行调查时，应当出示证件。 第三章 审计内容和审计程序 

第十二条 经理、厂长离任审计内容： （一）经理、厂长遵守

财经法律、法规和>策的情况； (二)企业资产、负债、损益情

况； （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 （四）企业对外投资

、对外担保和资产处置情况； （五）企业收益分配情况； （

六）与企业财务收支有关的内部控制制度； （七）其他需要

审计的事项。 第十三条 国有企业经理、厂长离任，决定或者

批准其离任的机关、单位应当及时书面告知有管辖权的审计

机关或者企业主管部门的内部审计机构。 第十四条 审计机关

、内部审计机构、社会审计机构确定离任审计事项后，应当

及时组成审计组，并在实施离任审计三日前，向被审计单位

送达审计通知书，同时将审计通知书副本抄送被审计的经理

、厂长。 第十五条 被审计的经理、厂长或者单位认为审计人

员与审计事项、被审计单位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

响公正审计的，有权申请审计人员回避。 审计人员认为自己

与被审计的经理、厂长或者单位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申

请回避。 审计机关工作人员的回避，由审计机关负责人决定

；审计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审计



机关负责人决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